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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起訴狀(三版)、補充狀暨爭點整理狀 

案 號 年度   字第     號 承 辦 股 別  

訴 訟 標
的 

金 額 或
價 額 

新臺幣 元 

稱 謂 姓名或名稱 

依序填寫：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

號、性別、出生年月日、職業、住居所、就業處所、

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郵遞區號、電話、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指定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達處所。 

原 告 
 
 
 
 

代 表 人 
 
 

訴 訟 
代 理 人 

 
 
 
 
 
 
 

被 告 
 
 
 
 
 
 
 
 
 
 
 
 
 

代 表 人 

社團法人台
灣蠻野心足
生 態 協 會 

 
 

文 魯 彬 
 
 

陳 成 曄 
官 翰 音 
洪 培 慈 
王 亭 涵 

 
 
 
 

 

行 政 院 
(機關名稱 ) 

 
 
 
 
 
 
 
 
 

 
 
 

林 全 
(機關首長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男／女  生日：     職業： 
 
住： 
 
郵遞區號：     電話： 
 
傳真： 
 
是否聲請『案件進度線上查詢服務』： 
（聲請本服務，請參考網址：http://cpor.judicial.gov.tw） 
□否 
□是（以一組 E-MAIL為限）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 
 
送達處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男／女  生日：     職業： 
 
住： 
 
郵遞區號：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 
 
送達處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男／女  生日：     職業： 

http://cpor.judicia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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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郵遞區號：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 
 
送達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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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之聲明 

一、行政院 106 年 3 月 24 日院臺訴字第 1060168038 號訴願決定撤

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事實經過 

本案訴外人，開發單位金昌石礦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昌石礦公司），

計劃進行大理石礦石之開採，採礦量為每年 1,500萬公噸，申請礦業

用地面積為 104.4841 公頃，包括金昌石礦與鄰礦（寶來石礦及合盛

原石礦）公界緩衝區域（5.0744公頃），以 3礦合作開採方式進行開

採。行政院環保署於 97年 2月 21日以環署綜字第 0970013997C號公

告審查「金昌石礦申請核定暨變更核定礦業用地﹙金昌、寶來及合盛

原石礦三礦聯合開採﹚環境影響說明書」結論有條件通過。翌年，經

濟部於 98年 4月 2日經授務字第 09820106620號函依礦業法第 43條

規定核定暨註銷金昌公司礦業用地，同意聲請人開發。 

 

經濟部礦務局於 103 年 3 月 14 日轉送金昌石礦公司辦理「金昌石礦

申請核定暨變更核定礦業用地﹙金昌、寶來及合盛原石礦三礦聯合開

採﹚環境現況差異分析暨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至環保署審查，因

該公司所送報告書內容未載明應提送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

報告之緣由，環保署分別於 103年 3月 20日、4月 11日函請金昌石

礦公司釐清，再於 103年 5月 1日函請經濟部釋示本案（金昌石礦公

司為所領臺濟採字第 5465號採礦權礦區）開發許可時點之認定。 

 

經濟部 103年 5月 7日經授務字第 10300576610號函認為「依環境影

響評估法第 16 條之 1 規定，金昌公司所領旨揭採礦權礦區開發許可

時點，應以取得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及申報開工為之。」金昌石礦公

司遂於 103 年 6 月 6 日撤回前開環境現況差異分析暨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 

 

訴外人金昌石礦公司於 105 年 8 月 15 日通知環保署，其預定於 105

年 9 月 1 日開工，環保署並於 8 月 26 日函復收悉該公司申報開工。

經濟部於 105 年 8 月 18 日經授務字第 10520108990 號函復金昌石礦

公司所領臺濟採字第 5465 號礦業權（金昌石礦）重新造送之 105 年

度施工計畫書圖已予備查，並於 105 年 8 月 19 日同意備查金昌石礦

公司申報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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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及訴外人財團法人地球公民基金會遂於 105 年 8 月 31 日向環保

署發出公民告知函，意旨略以：（1）本案經濟部開發許可之時點應以

該部核定金昌石礦公司礦業用地之時間（98年 4月 2日）為準，而非

以經濟部 105 年 5月 7日經授務字第 10300576610號函所述：「…金

昌公司所領旨揭採礦權礦區開發許可時點，應以取得水土保持施工許

可證及申報開工為之。」為開發許可之時點。爰此，請本署依環境影

響評估法第 16 條之 1 命金昌石礦公司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

檢討報告，經由經濟部礦務局轉送本署審查。（2）本署未依前項完成

審查前，應命金昌石礦公司不得實施開發行為。 

 

經濟部則續於 105 年 10 月 27 日以經務字第 10504605390 號函提出

意見略以：「本案開發許可之時點，…，本部認為宜以金昌石礦公司

取得花蓮縣政府 105 年 2 月 26 日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及同意開

工函之後，依本部礦務局 105 年 8 月 19 日同意開工備查之日為開發

許可時點較符法律規定」。惟環保署不採經濟部之見解，而於 105 年

12月 30日以環署綜字第 1050109432A號函請訴外人金昌石礦公司應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 條之 1 規定辦理，命其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

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環保署審查， 環保署未完成審查前，不得實施

開發行為。 

 

嗣後，金昌石礦公司於 106年 1月 4日向環保署提出訴願，聲請環保

署撤銷 105年 12月 30日環署綜字第 1050109432A號函所為處分；並

於 1 月 6 日向環保署提出緊急申請停止執行書，申請事項為：「本署

105年 12月 30日環署綜字第 1050109432A號函處分於行政救濟程序

終結確定前，停止執行」。另外，經濟部於 106 年 2 月 8 日以經務字

第 10602601610 號函同意訴外人金昌石礦公司所領臺濟採字第 5465

號採礦權申報開工，並換發「經礦政採登字第 0182號」礦場登記證。 

 

行政院於 106年 3月 15日召開本訴願案言詞辯論會，106年月 24日

以院臺訴字第 1060168038號決定：「原處分撤銷」。 

 

貳、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具提起本件訴訟之當事人適格 

 

一、原告係本件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得依行政訴訟法第 4條 3項提起

撤銷訴訟 

1.按行政訴訟法第 4 條 1 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

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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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

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同條 3項規定：「訴

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認為第一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

之利益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2.環保署命金昌石礦公司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之

行政處分，且環保署未完成審查前，命金昌石礦公司不得實施開發行

為之行政處分(下稱係爭處分)，於 106 年 3 月 24 日遭行政院以院臺

訴字第 1060168038 號決定：「原處分撤銷」，原告雖非訴願人，然訴

願決定撤銷原處分，侵害原告環評法第 23 條 8 項而來之公法上請求

權。 

 

環評法第 1 條所言：「為預防與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而環評法第 23 條 8 項公民告知書之提

起則是為了監督行政機關是否有善盡執行預防與減輕開發行為對環

境造成不良影響之責任，而賦予人民及公益團體之權利，亦即依照環

評法 23 條 8 項，原告有權利提出公民告知書，要求行政機關為特定

之作為，在本案中即是請求環保署依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作成係爭處

分。 

 

本件原告於 105年 8月 31日依環評法第 23條 8項，向環保署提出公

民告知書，請求環保署依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作成係爭處分，而環保

署亦接受公民告知書所述之請求，於 105年 12月 30日以環署綜字第

1050109432A 號函請訴外人金昌石礦公司應依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規

定辦理。然行政院撤銷環保署據公民告知書，依環評法 16 條之 1 所

為之合法行政處分，等同否定原告提出公民告知書所述之請求，此項

請求係依環評法第 23 條 8 項而來之公法上請求權，行政院以撤銷原

處分的方式否定原告要求環保署作成係爭處分之請求，侵害原告法律

上權利，原告自屬行政訴訟法第 4條 3項所稱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人，

具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當事人適格。 

 

又金昌石礦公司對該處分提起訴願時，按訴願法第 28 條 2 項規定：

「訴願決定因撤銷或變更處分，足以影響第三人權益者，受理訴願機

關應於做成訴願決定之前，通知其參加訴願程序，表示意見。」，本案

中，環保署做成係爭處分係因原告提起之公民告知書，當係爭處分有

爭議而進入訴願程序時，訴願決定撤銷或變更處分，將影響原告按環

評法 23 條 8 項要求環保署做成係爭處分之權益，行政院應按訴願法

28 條 2 項通知原告參加訴願程序，而原告亦申請參加訴願，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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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對於原告不聞不問，使原告沒有機會參加訴願表達意見，侵害原告

程序保障權，原告對於訴願決定自屬行政訴訟法第 4條 3項法律上利

益受侵害之利害關係人，具有當事人適格，提起撤銷訴訟為原告最後

救濟手段，懇請鈞院依法審判。 

 

3.綜上述，原告為本件訴願決定之利害關係人，依行政訴訟法第 4條

3項具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當事人適格。 

 

二、原告不論是否為利害關係人，皆得依行政訴訟法第 4 條 1 項、3

項，同法 9條，以及環評法第 23條 9項提起公民訴訟 

 

1.按行政訴訟法第 4 條 1 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

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

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

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同條 3項規定：「訴

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認為第一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

之利益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次按同法第 9 條規定：「人民為維護公益，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

利益之事項，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為，得提起行政訴訟。但以法律

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同法第 11條規定：「前二條訴訟依其性質，準

用撤銷、確認或給付訴訟有關之規定。」。又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

評法)第 23 條第 8 項規定：「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

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

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同條第 9 項規定：「主管機

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

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

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2.依行政訴訟法第 4 條 3 項明文訴願人以外之人得針對訴願決定提

起撤銷訴訟，又行政訴訟法第 9 條規定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利

益之事項，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為，得提起行政訴訟。環評法第 23

條第 8 項、第 9 項之公民訴訟條款，屬行政訴訟法第 9 條維護公益

訴訟，得依同法第 11條準用相關訴訟規定，就其個別情形，提起「撤

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故不論原告是否為利害關係人，皆得依

環評法第 23條第 9項提起撤銷訴願決定之公民訴訟。 

 

依環評法第 23條 8項、9項可知提起公民訴訟之要件有幾點：(1)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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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為公益團體。(2) 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

(3) 主管機關疏於執行。(4) 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

執行。符合上述要件時，公益團體得以主管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

訟。 

 

(1) 原告為公益團體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之成立目的為「透過相關法律行動之支援，包

括法規研究，舉辦研討會，舉辦環保相關、且與法律相涉之公聽會及

教育性行動，以及提供法律支援予媒體及其他具教育性之活動，藉以

使自然環境免遭不當對待，保存現有自然環境，以及幫助回復已遭破

壞之自然環境。」，係公益團體，符合提起公民訴訟之資格。 

 

(2) 金昌石礦公司違反環評法第 16條之 1 

依照環評法 16 條之 1 規定，環保署對金昌石礦公司所為之提出環境

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之行政處分係屬合法，該處分卻遭行政

院撤銷，此撤銷原處分之決定等於使金昌石礦公司不必按環評法 16

條之 1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而違反環評法之規定，

係「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 

 

(3) 行政院違法撤銷 

環評法第 23條 8項、9項所指「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主管機關原

係指環保署，然因係爭處分爭議進入訴願程序，此時對係爭處分具有

維持或撤銷之權利者為環保署之上級機關，即被告行政院，亦即，因

訴願程序，使得原本依環評法做成處分決定之機關從原本的環保署轉

換為行政院，因此此時環評法 23條 8項、9項所言之「主管機關」應

解釋及於行政院，或至少應得類推適用。 

 

而「疏於執行」除不執行，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應包含違法的執行。

環評法第 1 條所言：「為預防與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而環評法第 23 條 8 項 9 項則是為了監

督行政機關是否有善盡執行預防與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

響之責任，而賦予人民及公益團體提起公民訴訟之權利，行政機關僅

是疏於執行，公益團體即可訴訟，違法執行係不應為而為之，比疏於

執行更加嚴重，公益團體更應得以監督，以防行政機關違法濫權，避

免因行政機關的違法，造成環境無可回復的破壞。 

 

故行政院撤銷環保署依環評法所為之合法行政處分，該撤銷決定係屬

違法，應認為於本件之情形應有環評法第 23條 8項 9項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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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距原告項環保署提書公民告知書已逾 60日 

原告於 105年 8月 31日提出公民告知書，行政院於 106年 3月 24日

撤銷原處分，已超過 60日，符合環評法第 23條 9項之要件。 

 

3.綜上述，原告不服該訴願決定，依照行政訴訟法第 4條 1項、3項，

同法 9 條，以及環評法第 23 條 9 項得以行政院為被告，提起撤銷訴

訟，具有當事人適格。 

 

參、行政院 106年 3月 24日院臺訴字第 1060168038號訴願決定（下

稱原訴願決定）應予以撤銷 

 

一、環評法 16 條之 1 所稱「開發許可」係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其「專業法規或組織法規」核發之「開發許可」，不以「實際得實施

開發行為」為必要。原訴願決定略以：「開發許可之時點，原則上應

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認定核發開發許可，而實際得實施開發行為開

始起算，始符法意」，此見解有所違誤。 

 

1.環評法 16 條之 1 所稱「開發許可」係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其「專業法規或組織法規」核發之「開發許可」，要件詳述如下： 

    A.須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為，此為法條明列之要件，就環

境行政法制而言，任何開發行為若被納入法律規制，皆有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至於如何認定「目的事業」的權責歸屬， 除法律有明定外，

為法律解釋之問題； 

    B.又須有「專業法規或組織法規」作為依據，因開發許可性質上

為行政處分，其內涵雖為授予利益，惟未經許可不得為開發行為，亦

即許可制有禁止人民為特定行為之意旨（禁止但附可保留），故屬干

預行政。基於「干預保留」之原則，開發許可之做成需有法律依據，

且需由法律所訂之主管機關為之，否則即構成違法。又環評法本身並

無授權目的事業機關據以做成開發許可之規定，故非此處所稱之「專

業法規或組織法規」，亦即環評法 16條之 1 所稱「開發許可」，不包

含依環評法做成之相關處分； 

    C.又所謂「核發之開發許可」，按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字 694

號判決之意旨，「開發許可」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專業法規或

組織法規，對該開發行為所產生之整體效益、環境影響及補救措施所

可能之耗損為全面評價者後，實質認定後所為之許可。 

 

2.不以「實際得實施開發行為」為要件，理由詳述如下： 

    A.就本條之文義，未要求環評法 16條之 1 所稱「開發許可」 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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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發單位取得後得實際為開發行為」為本條之構成要件，不宜任

意增加法無明文之限制。 

    B.本條原為環評法施行細則 42 條，考量法規命令如有涉及限制

人民之權利或課以義務或規定其他重要事項者，應由法律或法律具體

明確授權， 故於民國 91年 6月 12日移列至環評法 16條之 1。參照

當時立法之目的， 係考量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完成、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發執照，開發單位未必立刻進行開發行為。隨著時空變化，環境

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所預測之環境影響程度與補救措施，可能與真正

實施開發行為時之環境現況發生出入，不能發揮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

功能，因此當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之完成後，超過一定之時間尚

未進行開發行為者，開發單位於實施開發行為時應再考量當時之環境

因素以及所可能造成之環境影響，送請主管機關審查，未經審查完成

前不得逕行開發。故就本條之目的解釋，不應以「開發單位取得後得

實際為開發行為」為本條之構成要件，否則將使起算時點與環境影響

評估完成之時點相距過遠，無從避免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所預測

之環境影響程度與補救措施，與真正實施開發行為時之環境現況發生

出入。 

    C.衡量上述之文意及目的解釋，皆無法推導出環評法 16 條之 1 

所稱「開發許可」，須以實際得實施開發行為為要件。 

    D.環保署 95 年 12 月 13 日環署綜字第 0950082441 號函，乃針

對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所謂「逾 3 年始實施開發行為」所為之解釋，

認為應以是否進行「實質動工」為判定標準，而不含「觀念上之開發

行為（設計規劃），與起算時點以「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

發許可」為準實屬二事，該函釋於本件無適用之餘地，被告主張該函

釋之意旨係認為環評法 16 條之 1 所稱「開發許可」之解釋以「實際

得實施開發行為」為必要，應為誤解。 

    E.環保署雖主張基於尊重經濟部本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而

於 103年 5月 22日環署綜字第 1030042251號函認定「本案尚無應提

送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之情形」，惟該處分並非如原訴

願決定所稱，環保署亦採經濟部之見解而為。環保署並非以 3年期限

應自「實際得實施開發行為開始時起算」，而係基於環評法第 16條之

1立法目的係為了發揮環評制度之功能；既然 103年當時金昌公司尚

未能實施開發行為，即是未符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所謂「逾三年始實

施開發行為時」，而認無提送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之情

形。 

    F.按環評法第 16條之 1之規定，本案自經濟部之 98年核定礦業

用地處分後逾三年，只要金昌公司開始實施開發行為前，皆應依法提

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報告送主管機關審查。故原訴願決定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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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實際得實施開發行為」並非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認定開發許可

時點之要件，而係判斷開發機關何時需提送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

檢討報告，以評估實施開發行為前當時之環境因素以及所可能造成的

環境影響，避免隨時空變化， 使原環評所預測之環境影響程度與補

救措施，與真正實施開發行為時之環境現況發生出入。原訴願決定逕

以經濟部於 103 年 5 月 7 日經授務字第 10300576610 號函認定環評

法第 16 條之 1 之 3 年期限應自實際上得實施開發行為起算，於法不

合。 

 

3.就體系解釋而言，相較於環評法 14 條 1 項所稱之「開發行為之許

可」， 因未完整出現「開發許可」四字，其指涉範圍，學說上有所爭

議，有認為係專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權核發之許可，亦有認為包

含與開發行為有關的任何許可、同意等行政處分，而不僅限於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所核發之「開發許可」；惟本件涉及之環評法 16 條之 1，

其所稱之「開發許可」，環評法 14 條 1 項所稱之「開發行為之許可」

有所不同，應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專業法規所為之開發許可，而

非泛指一切與開發行為有關之許可，併此敘明。 

 

4.綜上可知，環評法 16 條之 1 所稱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

發許可」，係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專業法規或專管法規，進行整

體評估後所核發之開發計畫許可。又若已該當環評法 16 條之 1 之要

件，則應依法提出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此與行政

處分做成具瑕疵之情形有所不同，並無補正之可能。原訴願決定略以：

「經濟部已另於 106年 2月 8日函復訴願人，同意備查訴願人開工及

同意訴願人沿用金昌石礦礦場名稱申報開工，另換發礦場登記證，本

案開發許可時點之認定，其程序已予補正周全」，此見解容有疑義。 

 

二、經濟部依環評法施行細則 38 條之 1 所為之認定，僅為環保署認

定是否該當環評法 16 條之 1 構成要件時得採認之證據方法之一，環

保署不受該認定拘束。原訴願決定略以：「環保署為經濟部之同級行

政機關，不應遽以否定其權限」，此見解非指經濟部為系爭案件之管

轄機關。 

 

1.環評法 16 條之 1 之權責機關為環評法規定之主管機關，依環評法

2條之規定，即為環保署。故就該條規定構成要件於具體事件是否合

致，自屬環保署權限範圍內應予以認定之事項，不因環評法施行細則

38條之 1第 1項後段而生權限移轉， 目的事業主管機歸所為之認定，

僅為環保署認定是否該當構成要件時得採認之證據方法之一，而非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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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認定拘束。否則若認環保署依環評法 23 條 1 項 1 款對開發單位處

以罰鍰時，亦應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拘束，顯不當限縮環保署作為

環評主管機關之權責範圍。 

 

2.我國雖採「雙主關機關制」，區分「目的事業主關」及「環評主管機

關」，惟本件涉及之環評法 16條之 1，屬於環評主管機關之權責範圍，

得依環評法 16 條之 1 為一「命開發單位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

策檢討報告」處分之機關，僅有環評法之主管機關，亦即環保署，經

濟部縱能對其中「開發許可」之構成要件之一表示意見，並無由經濟

部對訴外人金昌石礦公司作成是否應為環差分析此一行政處分之可

能；故非行政程序法 13條所稱「數行政機關就同一事件均有管轄權」

之情形，不生管轄競合之問題，亦不得認為原訴願決定係行政院依行

政程序法 13條、14條指定管轄，併此敘明之。 

 

3.又被告以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審查需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而主

張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案為經濟部)亦為環評法 16 條之 1 之主管機

關，除依上述理由顯然謬誤之外，環評法 16 條之 1 並未如環境影響

說明書或評估書審查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而係應由開發單位

直接將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主管機關審查，被告之推

論前後不連貫，顯非可採。 

 

三、退步言之，縱認環保署原則上應尊重經濟部所為之認定，惟本件

經濟部所為之認定（即 105年 10月 27日經授務字第 10504605390號

函）違反環評法 16 條之 1，環保署依環評法 16 條之 1 做出處分時，

得不採認此違法之認定，並自行為適法之認定。 

 

1.按環評法施行細則 38 條之 1 第 1 項後段，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何

謂環評法 16條之 1 「開發許可」有認定權，惟其認定權仍受母法（環

評法 16 條之 1）之拘束。故須於具體案件中，出現數個該當環評法

16條之 1 「開發許可」要件之處分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始得行使

其認定權；若該案中僅有一個該當要件之處分，則應認該處分為本條

所稱之「開發許可」，認定權無從行使，亦不應恣意將不該當本條要

件之處分，認定為本條之「開發許可」。 

 

2.經濟部 105年 10月 27 日經授務字第 10504605390號函 (下稱經

濟部 105年函文) 雖認定以礦務局 105年 8月 19日之同意申報開

工為本案開發許可之時點，惟該處分係依環評法之子法「開發行為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31 條第 1 項作成之同意開工備查函，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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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件之專業法規礦業法而為，故並非環評法第 16條之 1所稱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核發之開發許可」，經濟部之認定違法，無拘束環

保署之效力。 

 

3.原訴願決定既肯認礦務局 105 年 8 月 19 日之同意申報開工非屬目

的事業主關機關之開發許可，又採經濟部 105年函文之意見而認「形

同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立場做出認定」，似即支持經濟部將「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開發許可」與「開發單位依開發行為環評作業準則規定

申報開工」二事混為一談，有違環評法第 16條之 1之規定。 

 

4.經濟部於 103 年 5 月 7 日經授務字第 10300576610 號函雖以：「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 條之 1 規定，金昌公司所領旨揭採礦權礦區開

發許可時點，應以取得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及申報開工為之。」然水

土保持施工許可證之核發機關為花蓮縣政府，其並非本案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以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作為本案之開發許可時點與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條之規定與有未合，法院應不予採用。 

 

四、經濟部 98年 4月 2日經授務字第 09820106620 號函之核定暨註

銷核定礦使用礦業用地處分，始為環評法 16 條之 1 所稱之「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 

 

1.本件金昌公司之開發行為是採礦，系爭行為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礦業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為「經濟部」。系爭礦業用地既

為金昌公司實際施行採礦之地點，經濟部 98年 4月 2日經授務字第

09820106620 號函之核定暨註銷核定礦使用礦業用地處分 (下稱經

濟部「98年核定礦業用地處分」)，乃經濟部詳細審酌金昌公司所檢

附之礦業用地明細表、礦業用地開採及施工計畫說明書及其位置實測

圖、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謄本，以及其他法令規定應檢送之文件，

在綜合考量金昌採礦所生之整體效益、對環境影響與補救措施所可能

產生之風險與耗損後， 依礦業法第 43條進行實質審查後所核發之開

發許可。按上述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字第 694號判決之意旨，本

件之開發許可，即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即經濟部)，依專業法規(即

礦業法第 43 條)， 對該開發行為所產生之整體效益、環境影響及補

救措施所可能之耗損為全面評價者後，所為之「98年核定礦業用地處

分」。原訴願決定未詳審酌前述情狀，逕以認定經濟部之 98年核定礦

業用地處分「作為本案核發開發許可之始點允屬牽強」，與有未合。 

 

2.按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8-1條第二項規定：「開發許可，起始日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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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順序認定：一、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之日。二、依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函送主管機關公告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審查

結論之日。三、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經主管機關作成

審查結論公告之日。」該法條旨在認定開發許可之起始日，而觀法條

各款間之關係，開發許可應指當初需要為環評審查者。本件訴外人金

昌公司當初之環評書件名稱為「金昌石礦申請核定暨變更核定礦業用

地案（金昌、寶來及合盛原三礦聯合開採）案」，並於 97年 2月通過

環保署的環評審查，嗣後於 98 年 4 月取得經濟部所核發的「礦業用

地核定」之開發許可。而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之環差審查既然本為審

查現況與當初環評審查核定之環說書或環評書之差異，因此從名稱觀

之，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所指稱之開發許可，當然係指「申請核定暨

變更核定礦業用地之核定處分」，意即「經濟部 98年核定礦業用地處

分」即為環評法第 16條之 1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 

 

3.被告於原訴願決定中雖稱開發許可解釋上須以「實際上得實施開發

行為」為要，然觀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8-1 條第二項所列的各款開發

許可認定日間之關係，與有未合。亦即，若以「實際上得實施開發行

為」為第 38-1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核發開發許可日」，與同條項第

二款「函送主管機關公告之環評審查結論之日」、第三款「環評審查

結論公告之日」，時間間隔於實際案件中可能相差甚遠。如本件中，

無論是礦務局 105年 8月 19日之同意申報開工，抑或是經濟部 106

年 2月 8日依「礦業法第 5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1條」換發登記證

及同意申報開工之處分，皆與 97 年 2 月通過環保署的環評審查於時

間上相隔 8、9年之久，難認符合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8-1條之開發許

可。故觀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8-1 條第二項各款間之關係，開發許可

應指當初需要為環評審查者，意即「經濟部 98年核定礦業用地處分」，

同時亦即為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

可」。 

 

五、經濟部 106年 2月 8日依「礦業法第 5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換發登記證及同意申報開工之處分，亦非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核發之開發許可」。 

 

1.按環評法 16條之 1所稱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

係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專業法規，進行整體評估後所核發之開發

計畫許可。 

 

2.觀礦業法第 5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1條，該處份僅是經濟部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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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檢查相關文件是否備齊，就得以准予核發礦場登記證。故經濟部 

106年換發登記證及同意申報開工之處分雖為經濟部依據礦業法所作

成，但是礦場登記證及同意開工的之處分，並無法在整體採礦計畫中，

做到全面審查採礦行為帶來的經濟效益，以及評估環境影響與補救措

施所可能產生之風險與耗損。故該經濟部換發礦場登記證之處分並非

環評法第 16條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核發之開發許可」。 

 

3.另按環評法 16 條之 1 之規定，若已該當其要件，開發單位即應依

法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此與行政處分做成具瑕疵

之情形有所不同，並無補正之可能。原訴願決定以經濟部 106 年換

發登記證及同意申報開工之處分為由，認為本案開發許可時點之認定，

程序上已予補正周全亦非有據。 

 

六、本件訴外人金昌石礦公司無從主張信賴保護 

  環保署 103 年 6 月 10 日函僅係表示知悉訴外人金昌石礦公司撤回

環差分析及報告，並非行政處分，不足以作為信賴之基礎，自無信賴

保護原則之適用。 

 

七、綜上所述，礦務局 105年 8月 19日之同意申報開工、經濟部 106

年 2月 8日依「礦業法第 5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1條」換發登記證

及同意申報開工之處分既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開發許可，且經濟部

未提出本案除 98 年核定礦業用地處分以外該部依礦業法許可之相關

文件，爰認本案原處分環署綜字第 1050109432A號函以上述理由命金

昌石礦公司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 條之 1 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

及對策檢討報告送環保署審查，且未完成審查前，不得實施開發行為

之處分應為合法。行政院 106年 3月 24日院臺訴字第 1060168038號

之訴願決定應予以撤銷。 

 

  此 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0 5 月 0 1 日 

具狀人 文魯彬 簽名蓋章 

撰狀人 陳成曄 官翰音 洪培慈 王亭涵 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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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狀暨爭點整理狀 
 

壹、補充理由 

 

一、按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8-1條第二項規定：「開發許可，起始日依

下列順序認定：一、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之日。二、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函送主管機關公告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審

查結論之日。三、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經主管機關作

成審查結論公告之日。」該法條旨在認定開發許可之起始日，而觀法

條各款間之關係，開發許可應指當初需要為環評審查者。 

 

二、本件訴外人金昌公司當初之環評書件名稱為「金昌石礦申請核定

暨變更核定礦業用地案（金昌、寶來及合盛原三礦聯合開採）案」，並

於 97年 2月通過環保署的環評審查，嗣後於 98年 4月取得經濟部所

核發的「礦業用地核定」之開發許可。而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之環差

審查既然本為審查現況與當初環評審查核定之環說書或環評書之差

異，因此從名稱觀之，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所指稱之開發許可，當然

係指「申請核定暨變更核定礦業用地之核定處分」，意即「經濟部 98

年核定礦業用地處分」即為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發之開發許可」。 

 

三、被告於原訴願決定中雖稱開發許可解釋上須以「實際上得實施開

發行為」為要，然觀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8-1 條第二項所列的各款開

發許可認定日間之關係，與有未合。亦即，若以「實際上得實施開發

行為」為第 38-1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核發開發許可日」，與同條項

第二款「函送主管機關公告之環評審查結論之日」、第三款「環評審

查結論公告之日」，時間間隔於實際案件中可能相差甚遠。如本件中，

無論是礦務局 105年 8月 19日之同意申報開工，抑或是經濟部 106

年 2月 8日依「礦業法第 5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1條」換發登記證

及同意申報開工之處分，皆與 97 年 2 月通過環保署的環評審查於時

間上相隔 8、9年之久，難認符合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8-1條之開發許

可。故觀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8-1 條第二項各款間之關係，開發許可

應指當初需要為環評審查者，意即「經濟部 98年核定礦業用地處分」，

同時亦即為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

可」。 

 

貳、爭點整理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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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適格: 

一、系爭訴願撤銷決定是否有侵害原告依環評法第 23條 8、9項請求

環保署作成訴外人應為環差分析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而使原告具備

系爭訴願撤銷案之法律上利害關係而有本訴訟當事人適格? 詳言之，

系爭案件經環保署作成訴外人應為環差分析之處分後遭行政院訴願

決定撤銷，係屬環評法上之怠於執行抑或違法執行，若為違法執行，

是否亦屬對原告公法上請求權之侵害? 

 

二、若原告以行政訴訟法第 9條、環評法第 23條 8、9項及行政訴訟

法第 4條第 3項請求法院撤銷行政院訴願決定，原告擴張解釋環評法

第 23條 8、9項之主管機關於系爭案件中之行政院是否有理由? 

 

實體爭點: 

一、本案金昌石礦公司應為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

對策檢討報告之行政處分之管轄機關，係原告所主張之環保署，或被

告所主張環保署和經濟部均有管轄權而生管轄積極衝突之情形? 是

否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4條，而得由上級機關行使爭議解決權? 

 

二、環保署 103年 6月 10日環署綜字第 1030047073號函是否為行政

處分? 蓋若非行政處分，自無主張信賴保護之可能。 

 

三、環評法第 16條之 1之「開發許可」是否以可得實際開發為必要? 

 

四、本案爭執之環評法第 16條之 1之「開發許可」，究為「經濟部 98

年 4 月 2 日經授務字第 09820106620 號函之核定暨註銷核定礦使用

礦業用地處分」或被告所主張之「礦務局 105 年 8 月 19 日之同意申

報開工」或經濟部 106年 2月 8日依「礦業法第 58條及同法施行細

則第 11條」換發登記證及同意申報開工之處分? 其判斷之方式為何? 

 

  此 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0 5 月 0 1 日 

具狀人 文魯彬 簽名蓋章 

撰狀人 陳成曄 官翰音 洪培慈 王亭涵 簽名蓋章 


